工作人员行为准则

第一条  为保证评审工作客观、公正，确保人选的质量，制定本行为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指工作人员系参与形式审查、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工作人员应维护国家利益和教学名师声誉，恪守客观、公正原则，不代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利益，不得为任何人提供与评审有关的特别便利。

第四条  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候选人或其密切关系人的礼金、礼品、宴请等任何利益或服务。

密切关系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直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有直接利益关系等。

第五条  工作人员应恪守回避原则。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候选人，评审工作人员应主动提出回避，不参与候选人的遴选工作。

第六条  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便利身份，向评审专家发表有利于其密切关系人的诱导性意见，也不得干扰评审专家的评议、打分和投票。

第七条  工作人员应恪守保密原则。对申报评审过程中知悉的候选人申报材料内容及其所在单位的所有信息，对评审专家组成人员、评议情况和评审结果等信息，均应予以保密，不得对外披露。

第八条  工作人员如有违反行为准则的行为，一经查实，将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视情况进一步追究其有关责任。

